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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问询函》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都能源”或“公司”）于 2019年 4

月 10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公函【2019】0429号)《关于对美都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对外投资事项的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月 10 日，公司公告称，全资子公司美都金控（杭州）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都金控）持有 34%股权的杭州鑫合汇互联网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鑫合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公司上述投资存在全额

减值风险。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 条等有关规定，现请你公司核实

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2018年 10 月 9日，公司在回复我部问询函的公告中称，鑫合汇作为互

联网金融信息平台，收入来源于借贷双方提供撮合服务，其经营模式不涉及金融

产品逾期导致本金及利息出现无法收回的情况。有媒体报道称，2018 年 8 月，

鑫合汇已宣布逾期。同时，公司在 2018 年业绩预告中对持有的鑫合汇长期股权



投资按照资产法进行评估并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约 6.15亿元）。请补充披露：（1）

说明上述媒体报道是否属实，鑫合汇自 2018 年 8 月以来的经营状况和风险处置

过程；（2）结合公司前期回函，说明公司在 2018 年业绩预告中，对鑫合汇长期

股权投资计提大额减值准备的原因和依据；（3）公司是否存在违反《股票上市规

则》第 11.12.5条的规定，未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 

二、根据媒体报道，公安机关已依法对鑫合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立案

侦查。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公司董监高及其近亲属等关联方是否存在在鑫合汇平台融资的情形及具体金额；

（2）美都金控作为鑫合汇的股东，对鑫合汇提供的财务资助，包括但不限于担

保、借款等；（3）美都金控与鑫合汇的其他业务和资金往来情况，是否存在可能

涉及鑫合汇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三、近年来，公司先后溢价 48255.9%、278.58%和 264.65%收购鑫合汇、德

朗能动力和瑞福锂业。其中，德朗能动力自收购完成后始终处于亏损状态，瑞福

锂业收购完成后首年即大幅亏损。目前公司对鑫合汇的长期股权投资又面临全额

计提减值的风险。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勤勉尽责方面存在重大疑问，

请公司自查并补充披露：（1）公司投资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内部

控制是否存在重大缺陷；（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与相关交易对手是否存在业务、资产、人员、债权债务等方面的

其他关系或利益安排。 

请你公司于 2019 年 4月 11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年 4月 16 日之前披

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 

本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问询函》中的相关问题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后续公告，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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